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

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201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以及附表等八部分组成。本报告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报告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网站查看。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地址：迎宾南路80号，邮编：224001，电话：88386652,传真:88386650）。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8年，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坚持以公开透明、依法合规、高效便民为根本宗旨，认真贯彻落实总分行、市委市政府关于政务公开及“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公开力度，依法答复依申请公开，努力沟通好、协调好、发展好基层央行与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切实履行央行分支机构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年未因政府信息公开引发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一、政务公开机制与制度建设情况

（一）领导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分工。

按照总分行、地方政府政务公开工作的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和主要职责，成立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分工和部门人事变动，对中心支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及时进行调整，并发文明确，保证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序衔接，进一步明确各职能科室在政务公开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为政务公开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加强对政务公开内容的审查，严格执行保密审查制度，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

（二）制定实施办法，明确工作部署。

根据工作需求，制定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加强政务公开机制建设，深入推进主动公开，稳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确保规范开展政务公开工作。在年初召开的办公室工作会议上，明确2018年工作思路及工作要求，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的要求，落实任务进度，明确责任部门，确保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推进，有落实。

（三）组织工作自查，加大督促力度。

组织辖区各市支行开展政务公开工作自查，要求对组织建设情况、内容与形式、范围和程序、制度建立健全情况、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管理情况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尤其是近年来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等情况开展了自查，并要求各市支行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查找薄弱环节，分析原因，落实整改措施。

主动公开工作情况

（一）做好政务公开年度报告公开工作。

年初，按照总分行有关政务公开的工作要求，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统筹规划，总结撰写《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2017年政务公开年度工作报告》，并将通过地方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报告详细介绍了2017年的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公布了政务公开的相关统计数据，并对工作中的不足与下一步工作计划作了说明，为社会各界及时、准确了解我中心支行的政务公开工作，发挥监督作用提供了参考。

（二）深入推进决策公开。

2018年，我中心支行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的要求，通过中国盐城门户网站分别公开行政许可信息及行政处罚信息信息33条，辖区县市支行主动公开政务信息328条。并将2003-2017年以来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向社会主动公开。除此之外，我中心支行通过中国盐城门户网站及时公布纪念币发行、金融统计月报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信息。

（三）扎实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

认真制定中心支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方案，并贯彻落实。年初根据各执法部门检查计划，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检查人员，并将抽查结果在中支网站上公布。

（四）严格执行保密审查。

严格遵守政务公开信息审核制度，加强对拟公开信息的审查和管理，尤其是保密审查和管理，严格落实审查职责，做到审查工作有领导分管、有部门负责、有专人实施，确保该公开的信息能及时公开，不能公开的信息坚决不予审批。

三、依申请公开工作情况

2018年共收到2件依申请公开，中心支行机关受理2件。2件公开申请分别要求中心支行提供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2000年接收安置的城镇退役士兵名单和盐城市全金融机构近5年的存贷款数据，且均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络渠道申请。我中心支行高度重视，均第一时间落实业务部门办理，并经保密及法律部门审核，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答复，未引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相关案件已撰写案例，被分行案例库收录。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主动公开政务信息类别主要包括机构及职责、政务公开信息、法律法规、执法信息、内部制度、金融信息数据、金融服务等7个类别。各类别具体内容为：

（一）机构及职责类：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简介，行领导简介，内设机构简介，辖属分支机构简介，应急机构，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等。

（二）政务公开信息类：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机构名称、办公地址、电话、传真、办公时间，各项政务公开制度等。

（三）法律法规类：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依法履行职责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四）执法信息类：一是执法信息公示。将对企业、金融机构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定期予以公示。包括被许可人、许可文件、有效期、许可内容以及被处罚人、处罚决定书、违法行为类型、行政处罚内容、决定日期等。二是行政许可办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实施行政许可项目的名称、设立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许可程序、承诺的办理时间、主办部门及联系方式、办理行政许可所需的格式文书或表格等；三是行政复议，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实施行政复议的规定及程序。

（五）内部制度类：包括内部工作规章制度，廉政建设有关规定，行政执法制度等。

（六）金融信息数据类：包括列入《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务公开目录》的金融信息和报告。

（七）金融服务类：面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金融服务事项等。

二、信息公开的方式

一是通过中国盐城互联网主动公开政务信息，全年在“政务公开”栏目发布信息33条。

二是借助《盐阜大众报》、盐城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公布政务信息，主动宣传回应社会关切。

三是以综合行政服务大厅为依托，通过横幅、宣传折页、触摸屏、电子屏幕、橱窗等形式，宣传政务公开信息，展示办事流程。

四是通过举办各类会议培训，向金融机构宣传人民银行各项政策和工作要求。

五是通过其他形式，如宣传板报、广场活动、央行志愿者进社区等便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组织开展了“3•15”大型广场宣传和金融消费体验活动、“金融知识普及月”等活动。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机构为中心支行办公室，受理方式包括信函、传真申请，当面申请。2018年，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共受理政务信息公开申请2件，其中通过网络申请渠道申请2件。

二、申请处理情况

对2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政务依申请公开制度》有关规定，以邮件形式按时予以答复。

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以及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不予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8年，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未发生因政务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8年，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信息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18年，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的政务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工作创新不足；二是对县支行考核力度不足。2019年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一是进一步拓宽公开内容和渠道。在利用传统平台公开政务信息的同时，借助“两微一端”、APP创新开展政务公开及政务服务工作，拓展政务公开渠道，提高政务服务便利性方面。二是进一步加强监督考核。根据日常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及人民银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送系统中报送情况，对各县（市）支行政务公开情况进行考核，指导督促各支行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公众向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注意事项：

一、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主要管辖盐城地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依法履行相关职责。

二、公民个人向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申请获取政务事项或者政府信息时，应当提供身份证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有效证件及其复印件；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供组织代码证及其复印件。

三、申请人收到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后应及时填写盐城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并传真或者邮寄至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之行政务公开办公室。传真：0515-88386650，地址：盐城市迎宾南路80号。
第八部分：附　　表

附表：1．2018年依申请公开情况统计表

      2．2018年行政复议、诉讼和举报投诉情况统计

   表

      3．2018年信息公开收费情况统计表

附件1     

            2018年依申请公开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申请总数
	件
	2

	其中：1.当面申请数
	件
	0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电子邮件申请数
	件
	0

	4.信函申请数
	件
	0

	5.其他形式申请数
	件
	2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件
	2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1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1

	3.不同意公开答复总数
	件
	0

	4.其他
	件
	0

	（1）“非本部门掌握”数
	件
	0

	（2）“不属于本部门职责”数
	件
	0

	合计
	件
	2


附件2

    2018年行政复议、诉讼和举报投诉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行政复议数
	件
	0

	行政诉讼数
	件
	0

	合计
	件
	0


附件3

           2018年信息公开收费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收取费用总数
	元
	0

	其中：1.检索费
	元
	0

	2.邮寄费
	元
	0

	3.复制费
	元
	0

	4.其它收费
	元
	0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
	万元
	0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
	万元
	0

	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
	万元
	0


